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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及接受关联方

无偿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额度审议情况

（一）挖金客向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审议情况

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挖金客”）分别于

2025年4月24日、2025年5月2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同意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向银行等机构申请融资授信事项提供担

保，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担保额度可循环滚动使用。上述担保

额度的有效期限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16）。

（二）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额度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4日、2025年9月1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

次临时会议、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5

年度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额度的议案》及《关于新增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额度的

议案》，同意接受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征先生、陈坤女士分别为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授信融资事项共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的无偿担保。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4月 28日、 2025年 09月 2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预计2025年度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额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及《关于新增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额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63）。

二、担保事项进展情况

（一）拟签订的保证合同

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北京音悦邦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音

悦邦”）正常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征先

生、陈坤女士拟于近期签订如下保证合同：

1、公司拟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就音悦邦向中国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事项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征先生、陈坤女士拟分别与中国银行签订

《保证合同》，就挖金客向中国银行的流动资金借款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最高债权金额为人民币500万元。

3、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征先生、陈坤女士拟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前门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签订《自然人保证合同》，

就挖金客向建设银行的流动资金借款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债权金额

为人民币1,000万元。

（二）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可覆盖公司本次为音悦邦提供担保事项，无需

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批。本次担保提供前，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16,742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3,700万元。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

对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7,742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2,700万元。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四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的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额度可覆盖李征先生、陈坤女士本次为挖

金客提供担保事项，无需再次履行公司审议决策程序。本次担保提供前，李征先

生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8,062.19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21,937.81万元。本次担保提供后，李征先生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

为29,562.19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20,437.81万元。本次担保提供前，陈坤女

士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3,162.19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36,837.81万元。本次担保提供后，陈坤女士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

为14,662.19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35,337.81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北京音悦邦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18年12月27日

注册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北路甲6号26层2603室

法定代表人：陈涛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文艺创作；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专业设计服务；图文设计制作；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基础

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软件开发；礼仪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版

权代理；商务代理代办服务；销售代理。许可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

网信息服务。

2、股权结构以及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音悦邦为公司的下属全资子

公司。

3、被担保人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经审计，截至2024年12月31日，音悦邦资产总额1,417.64万元，负债总额

637.56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5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637.56万元），净资

产780.08万元，没有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2024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1,878.26万元，利润总额280.57万元，净利润266.33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音悦邦资产总额1,668.65万元，负债总额881.62万元（其

中银行贷款总额8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881.62万元），净资产787.04万元，

没有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2025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457.90万元，利润总额74,975.00元，净利润69,577.74元。

4、信用状况：音悦邦信用情况良好。

5、音悦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11年2月24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51号1幢408

法定代表人：李征

注册资本：人民币10,139.2433万元

业务概述：挖金客是一家数字化应用技术和信息服务提供商，业务范围涵盖

数字化技术与应用解决方案、移动信息化服务和数字营销服务等领域，针对各行

业大型企业客户个性化的业务需求，提供包括技术、运营、营销等方面的综合解

决方案及服务。

2、股权结构以及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李征先生、陈坤女士为挖金

客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被担保人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经审计，截至2024年12月31日，挖金客资产总额129,278.22万元，负债总额

56,720.3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2,542.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42,399.93万元），

净资产72,557.90万元，没有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2024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98,664.23万元，利润总额8,484.75万元，净利润6,676.76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挖金客资产总额132,642.64万元，负债总额59,860.18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34,794.19万元，流动负债总额47,152.69万元），净资产

72,782.45万元，没有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2025年前三季度实

现营业收入79,385.82万元，利润总额3,985.62万元，净利润2,671.82万元。

4、信用状况：挖金客最新信用等级AAA。

5、挖金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挖金客与中国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被担保方：音悦邦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保证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

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担保范围：担保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及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

（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

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

时确定。

5、担保金额：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1,000万元。

（二）李征先生、陈坤女士与中国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1、被担保方：挖金客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4、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

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

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5、担保金额：最高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500万元。

（三）李征先生、陈坤女士与建设银行签订的《自然人保证合同》

1、被担保方：挖金客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后三年止。

4、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

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

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

续费、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乙方实现债权

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

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5、担保金额：最高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1,000万元。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对音悦邦提供的担保，系满足其正常经营对流动资金的



需求，被担保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其经营情况及信用状况良好，

具备偿债能力，公司对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为音悦邦提供担保。本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征

先生、陈坤女士无偿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不涉及反担保，公司为单方面受益方，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20,442 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17,742万元，占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24.45%，其中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内单位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7,742万元，占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资产的 24.45%。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形。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

承担担保金额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公司拟与中国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李征先生、陈坤女士拟分别与中国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3、李征先生、陈坤女士拟分别与建设银行签订的《自然人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25日


